
107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務人員、身心障礙人員考試及
107年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 ：身心障礙人員考試 
等 別 ：五等考試 
類 科 ：錄事、庭務員 
科 目 ：民事訴訟法大意與刑事訴訟法大意 
考試時間 ： 1 小時 座號：              
※注意：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本科目共5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代號：3607
頁次：6－1

甲、民事訴訟法部分 
1 關於管轄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對於私法人之訴訟，由其分公司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對於受雇人或其他寄寓人因財產權涉訟，得由其寄寓地之法院管轄 
因不動產共有物權之分割涉訟，得由共同被告其中一人住所地之法院管轄 
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專屬於行為地或損害發生地之法院管轄 

2 關於管轄之競合，下列何者正確？ 
共同訴訟之被告數人，其住所不在同一法院管轄區域內者，以該共同訴訟之被選定人之住所地之

法院為管轄法院 
當事人得以合意定最後事實審管轄法院 
定法院之管轄，以起訴時為準 
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應依被告聲請以裁定移送至正確之管轄法院 

3 關於當事人能力與訴訟能力，下列何者正確？ 
受監護宣告者，有訴訟能力，但無當事人能力 
胎兒關於其敗訴者，無當事人能力 
非法人團體設有名稱、並有一定財產者，有當事人能力 
中央或地方機關，有當事人能力 

4 關於選定當事人，下列何者正確？ 
不合於非法人團體之規定、但為多數共同利益之人，得由其中選定一人或數人，為選定人及被選

定人全體起訴或被訴 
訴訟繫屬後，經選定當事人者，其他當事人應參加訴訟並聲請調查證據 
選定當事人之被選定人的更換與增減，應於言詞辯論期日向書記官聲請記明於筆錄 
被選定人未受特別委任者，不得為捨棄、認諾、撤回或和解  

5 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不利益者，對於全體不生效力 
他造對於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其效力僅及於該共同訴訟人中一人 
共同訴訟人中之一人生有訴訟當然停止之原因者，其當然停止之效力及於全體 
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而應共同起訴，如其中一人或數人拒絕同為原告而無正當理由

者，法院得依原告聲請，以裁定命該未起訴之人於一定期間內追加為原告。逾期未追加者，視為

已一同起訴 
6 關於訴訟費用和訴訟救助，下列何者正確？ 
訴訟費用原則上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 
訴訟標的之價額，由當事人合意定之，並由法院下認許之裁定 
當事人無資力支出訴訟費用者，法院應依司法事務官之聲請，裁定准許訴訟救助 
准予訴訟救助之裁判確定後，免除裁判費與各項應預納之訴訟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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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關於當事人之書狀與送達，下列何者正確？ 
當事人得合意使用表格化書狀，以簡化程序勞費 
當事人之書狀不合程式或有其他欠缺者，第一審法院應依職權定 20 日不變期間命其補正 
送達於住居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者，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 
應受送達人拒收而無法律上理由者，應將文書留置於該管轄區內地政事務所，經 10 日後發生送達之

效力 
8 關於訴訟指揮權和闡明權之行使，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關於言詞辯論所定程式之遵守，專以書狀證之 
被告如主張有消滅或妨礙原告請求之事由，究為防禦方法或提起反訴有疑義時，審判長應闡明之 
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過失，逾時始行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有礙訴訟之終結者，法院得駁

回之 
審判長應注意令當事人就訴訟關係之事實及法律為適當完全之辯論 

9 通常訴訟程序中關於起訴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起訴應以訴狀表明當事人、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及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 
請求將來給付之訴，以有預為請求之必要者為限，得提起之 
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法院應經言詞辯論，並以裁定駁回之 

10 關於證據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法院調查證據，除別有規定外，於言詞辯論期日行之 
攻擊或防禦方法，除別有規定外，得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任意時期提出之 
被告對原告所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視為認諾 
關於言詞辯論所定程式之遵守，得以任何證據證明之 

11 關於和解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法院僅得於第一審程序中，適時介入並試行和解 
訴訟參加人不得參與和解方案 
因試行和解，法院得命當事人或法定代理人到場 
和解成立者，僅具執行名義之效力而無既判力 

12 關於判決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訴訟達於可為裁判之程度者，法院應為終局判決 
共同原告中之一人為認諾時，法院應為原告之訴全部駁回之判決 
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未到場者，法院應為該造敗訴之判決 
於確認經界之訴，法院應依職權就當事人未聲明之事項予以判決，並應合併宣告假執行 

13 下列關於法院調解程序規定之敘述，何者正確？ 
雙方已有調解合意之案件，當事人逕行起訴者，經他造抗辯後，仍不得進行調解 
第一審訴訟繫屬中，縱經兩造合意亦不得將事件移付調解 
調解成立者，與訴訟上和解有同一之效力 
因財產權發生爭執，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 80 萬元以下者，於起訴前應經法院調解 

14 下列何者起訴時不應適用民事訴訟之簡易程序？ 
債權人起訴請求債務人給付新臺幣 160 萬元之票款 
旅客請求旅館主人給付因寄存行李致生損害賠償新臺幣 60 萬元 
受雇人請求雇用人給付新臺幣 50 萬元之退職金 
離婚訴訟中之夫請求妻給付對其人格權、隱私權之損害賠償 3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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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下列關於簡易訴訟程序之敘述，何者正確？ 
原告於起訴時就訴狀上訴訟標的得僅表明請求之原因事實 
對於簡易程序之第一審裁判，得上訴或抗告於管轄之高等法院 
簡易程序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法院不得依職權由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之事件，第二審法院應以第一審法院行通常訴訟程序而廢棄原判決 

16 關於小額訴訟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經兩造同意者或調查證據所需時間、費用與當事人之請求顯不相當者，法院得不調查證據，而審

酌一切情況，認定事實，為公平之裁判 
關於請求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訴訟，其標的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 30 萬元以下者，

適用小額程序 
起訴得使用表格化訴狀 
判決書得僅記載主文 

17 關於第二審上訴程序，下列何者正確？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二審裁判，不得上訴或抗告 
當事人對第一審終局判決聲明第二審上訴，應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訴狀 
當事人於第二審上訴程序中，法官應依職權諭知其得為訴之變更、追加，或提起反訴 
於通常程序之第二審程序中，上訴人未提出上訴理由狀者，法院應裁定駁回 

18 關於上訴審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除有民事訴訟法第 447 條第 1 項但書之規定，當事人原則上得於第二審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 
對於第一審之終局判決，除別有規定外，得上訴於管轄第二審之法院 
提起上訴，應於第一審判決送達後 20 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 
除有民事訴訟法第 255 條第 1 項第 2 款至第 6 款情形，當事人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

同意，不得為之 
19 關於第三審上訴程序，下列何者正確？ 

關於簡易程序之第二審裁判，不得上訴至第三審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

理人 
上訴第三審法院，非以原判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者，不得為之 
上訴狀內未表明上訴理由者，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後、言詞辯論終結前，補提於第三審法院 

20 關於再審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再審之訴係對於未確定之終局判決聲明不服 
再審之訴，非專屬於為判決之原法院管轄 
再審之訴，應於 20 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 
當事人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裁判者，得為再審之理由 

21 關於督促程序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債務人對於支付命令未於法定期間合法提出異議者，支付命令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 
債權人之請求，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者，得聲請法院依督促程

序發支付命令 
法院應不訊問債務人，就支付命令之聲請為裁定 
債務人對於支付命令之全部或一部，得於送達後 20 日之不變期間內，不附理由向發命令之法院提出

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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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下列關於第三人撤銷訴訟程序之規定，何者錯誤？ 
法院認第三人撤銷之訴為有理由者，應撤銷原確定終局判決對該第三人不利之部分 
第三人撤銷之訴無停止原確定判決執行之效力 
訴訟當事人於無法提起再審之訴時，得提起第三人撤銷之訴 
對於審級不同之法院就同一事件所為之判決合併提起第三人撤銷之訴，專屬原第二審法院管轄；

如未經第二審法院判決者，專屬原第一審法院管轄 
23 關於家事事件之程序，下列何者正確？ 

家事事件之處理程序，以不公開為原則 
審判長應依職權命當事人就家事事件之甲類事件允許旁聽 
法院審理家事事件均應命家事調查官調查 
滿 5 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有程序能力 

24 關於家事事件程序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當事人就離婚、終止收養關係、分割遺產或其他得處分之事項得為訴訟上和解 
家事事件中甲類和乙類事件，於請求法院裁判前，無需經法院調解 
法院審理離婚事件認有必要時，得斟酌當事人所未提出之事實，並依職權調查證據 
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

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 
25 關於程序監理人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法定代理人於訴訟程序中受破產宣告，法院應依職權為當事人選任程序監理人 
無程序能力人之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使代理權時，法院得依利害關係人聲請選任程序監理人 
為保護有程序能力人之利益，法院應依司法社工之聲請，選任程序監理人 
法院應依職權於每一審級為無程序能力人選任程序監理人 

乙、刑事訴訟法部分 
26 下列何者非檢察官應向高等法院起訴之案件？ 

洩露國防秘密罪（刑法第 109 條） 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刑法第 132 條） 
通謀開戰罪（刑法第 103 條） 普通內亂罪（刑法第 100 條） 

27 甲某日在臺北因細故砍了乙一刀，乙回到桃園家中後傷重不治。下列何者正確？ 
臺北地方法院對於本案有管轄權，因為犯罪行為地在臺北 
臺北地方法院對於本案沒有管轄權，因為犯罪結果地在桃園 
桃園地方法院對於本案有管轄權，因為乙居住在桃園 
桃園地方法院對於本案沒有管轄權，因為犯罪行為地在臺北 

28 甲在強盜之際，為警察所逮捕。下列何者正確？ 
為保障甲的隱私權，警察必須要另外取得搜索票後，方得搜索其所騎乘的機車 
為保障甲的隱私權，警察必須要另外取得搜索票後，方得搜索其身上的背包 
警察無須搜索票，就可以搜索甲的身體 
警察無須搜索票，就可以搜索甲的住宅，以保全相關證據 

29 在偵查中，檢察官認甲涉嫌犯殺人罪，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情況急迫。下列何者正確？ 
檢察官無須使用拘票，便得拘提甲 
檢察官得逕自簽發拘票拘提甲 
為保障甲的人身自由，檢察官必須先傳喚甲，甲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時，方得簽發拘票拘提甲 
為保障甲的人身自由，檢察官須先向法院聲請拘票，方得拘提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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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偵查中，法院在訊問被告甲後，裁定羈押。下列何者正確？ 
押票上，應有檢察官及法官之簽名 
羈押的執行，依法官指揮之 
羈押期間不得逾三月 
檢察官認有維護甲安全的事由時，得聲請法院變更羈押處所 

31 偵查中，法官訊問被告甲後，認其有逃亡的可能，且有羈押的必要，故裁定准予羈押。下列何者正確？ 
甲的辯護人得具保，向法院聲請停止羈押，但須於裁定後 10 日內為之 
檢察官不得聲請法院命具保停止羈押 
甲以懷孕 6 個月為由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法院審酌看守所的具體情狀，認無必要者，得駁回之 
法院裁定具保停止羈押後，若甲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得再執行羈押，但應由檢察

官向法院聲請為之 
32 警察以詐欺的方式取得甲的自白。下列何者正確？ 

甲的自白沒有證據能力，因其係以詐欺的方式所取得 
甲的自白有證據能力，因詐欺對甲陳述與否的影響不大 
甲的自白若與事實相符，有證據能力 
甲的自白有無證據能力，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後決定 

33 甲乙兩人共同強盜。偵查中，甲供稱是自己與乙一起犯強盜罪。下列何者正確？ 
甲的陳述不得作為認定乙犯罪的唯一證據，因其係於偵查中為之，未經乙的詰問 
甲的陳述不得作為認定乙犯罪的唯一證據，因甲及乙為共同正犯 
甲的陳述出於自由意志者，得作為認定乙犯罪的唯一證據 
甲的陳述與事實相符者，得作為認定乙犯罪的唯一證據 

34 警察於晚上 9 時許詢問犯罪嫌疑人甲，甲自白犯罪。下列何者正確？ 
甲的自白有證據能力，因警察詢問時尚未至 11 點，非深夜詢問 
甲的自白有證據能力，因夜間詢問並不當然是疲勞訊問 
甲的自白出於任意，且警察非出於惡意者，有證據能力 
甲的自白有無證據能力，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 

35 證人甲在警察調查中稱看到被告竊取財物，於審判中則稱不復記憶。下列何者正確？ 
法院認甲調查中的陳述具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所必要者，得認甲調查中的陳述有證據

能力 
甲經當事人詰問後，其於調查中的陳述具證據能力 
甲於調查中的陳述為審判外的言詞陳述，無證據能力 
甲於調查中的陳述出於任意，且與事實相符者，具證據能力 

36 下列何者應受檢察官之指揮，偵查犯罪？ 
食品衛生安全稽查官員 稅捐稽查官員 環保查緝官員 憲兵隊士官 

37 就甲的重傷害案件，檢察官進行偵查。下列何者正確？ 
檢察官認同一案件法院已經作成無罪判決且確定者，應為不起訴處分 
檢察官參酌刑法第 57 條所列事項，認為以不起訴為適當者，得為不起訴之處分 
檢察官認法院對於該案件無審判權者，得為不起訴處分 
檢察官認甲同時犯有數殺人罪，其一已經受無期徒刑的確定判決，重傷害罪的起訴於應執行之刑

無重大關係者，應為不起訴處分 
38 告訴人甲針對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的不起訴處分提起再議，再議被高等檢察署駁回，甲不服。下列何

者正確？ 
甲得就高等檢察署的駁回處分，向最高檢察署再聲請再議 
甲得於接受處分書後 15 日內，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交付審判 
甲欲聲請交付審判，應委任律師。受委任的律師得檢閱偵查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或攝影 
甲聲請交付審判獲准，開始言詞辯論後，便不得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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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關於審判的停止，下列何者正確？ 
被告心神喪失者，得於其回復以前停止審判 
被告因疾病不能到庭者，應於其能到庭以前停止審判 
犯罪是否成立以他罪為斷，而他罪已經起訴者，應於其判決確定前，停止本罪之審判，以維護判

決的一致性 
犯罪是否成立或刑罰應否免除，以民事法律關係為斷，而民事已經起訴者，應於其程序終結前停

止審判，以維護判決的一致性 
40 關於判決，下列何者正確？ 

被告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判決 
起訴案件曾經無罪判決確定者，應諭知不受理判決 
犯罪後之法律已廢止其刑罰者，應諭知不受理判決 
被告死亡者，應諭知免訴判決 

41 關於上訴的撤回，下列何者正確？ 
甲的配偶乙為甲提起上訴後，無須得甲之同意，便得撤回之 
自訴人丙不服一審法院判決，提起上訴，非得檢察官之同意，不得撤回 
上訴的撤回，應以言詞或書面為之 
撤回上訴者，於上訴期間內，得再提起上訴 

42 關於抗告，下列何者正確？ 
抗告期間為 5 日 
就關於通訊監察之裁定不得抗告 
抗告應以書面或言詞，敘述抗告理由，向原審法院為之 
裁判一經抗告，停止執行之效力 

43 甲在高雄犯內亂罪，檢察官偵查後，向臺中地方法院起訴。下列何者正確？ 
臺中地方法院得審理該案件 
臺中地方法院應諭知不受理判決，因其對於內亂罪的案件沒有審判權 
臺中地方法院應諭知管轄錯誤判決，因其對於內亂案件沒有管轄權 
臺中地方法院應諭知免訴判決，因其對於內亂案件沒有刑罰權 

44 甲因為涉嫌實行妨害性自主罪被提起公訴，下列何者有權為甲提出證據調查的聲請？ 
檢察事務官乙 配偶丙 法定代理人丁 輔佐人戊 

45 偵查中被告未選任辯護人時，下列何者非檢察官為被告指定辯護人之事由？ 
被告因為精神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 羈押被告的審查程序 
具有原住民身分的被告  被告為低收入戶並聲請指定 

46 對法官以「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為由之聲請迴避，下列何者正確？ 
辯護人有聲請權  聲請得以言詞方式提出 
法官所屬之上級法院為決定機關 駁回聲請之裁定不得抗告 

47 下列何者非緩起訴處分書之應受送達人？ 
被告 被告之代理人 被告之辯護人 告訴人 

48 法院就被告甲的竊盜案件諭知有罪判決。下列何者正確？ 
甲的配偶乙得為甲提起上訴，但不得與甲的意思相反 甲的辯護人得為甲的利益獨立上訴 
檢察官對自訴案件之判決，不得獨立上訴 檢察官得以甲應受無罪判決為由，提起上訴 

49 按照刑事訴訟法，上訴二審未敘述具體理由的上訴書狀的處理，下列何者正確？ 
是否敘述具體理由法院有裁量權 應向原審法院補提理由書 
上訴期間屆滿時不許補正具體理由 因為不合法律上程式不許補正具體理由 

50 選任以及調查鑑定人，下列何者正確？ 
司法警察得選任鑑定人  得拘提不配合傳喚的鑑定人 
鑑定人得在訊問後具結  偵查中經檢察官許可得採取被告血液 


